
西昌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参考标准

一、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模块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1.政治思想类学

习或培训

1.1 党校学习 1.0
1.2 青马工程学习、1.3
团校培训、1.4 大学生骨

干培训等

5.0 1.0 0.5 0.3 0.2 /

1.5 其他政治思想类学习

或培训
2.0 1.0 0.5 0.3 0.2 /

2.主题教育活动

2.1 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团

日活动

2.0 1.0 0.5 0.3 0.2 0.1

备注：

1.其他政治思想类学习或培训：指思想教育类座谈会、报告会、宣讲会等。

2.各类主题教育活动：指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的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

国主义教育、传统美德等思想引领主题活动等。

3.青年大学习，在每学期结束，学习率达到 80％及以上的同学，按照校级活动类项目每人加

0.3 分。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3.先进典型
3.1 个人表彰 10.0 3.0 1.0 0.5 0.2
3.2 集体表彰（成员） 5.0 1.0 0.5 0.3 0.1

4.先进事迹 4.1 先进事迹表彰 5.0 3.0 1.0 0.5 0.2

备注：

3.1 个人表彰：指学生在校期间个人获得的各类表彰，如：省优大、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省优秀共

青团员、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州优秀团干部、州优秀团员、州优秀青年志愿者、《西昌学院学生奖励办法》

（西学院〔2019〕26 号）文件设置的个人奖项等；学院组织的个人表彰按院级确定。

3.2 集体表彰（成员）：指学生在校期间以集体的名义获得的各类表彰，如：省优秀班级集体、省优

秀团支部、《西昌学院学生奖励办法》（西学院〔2019〕26 号）文件设置的集体奖项等。集体指二级学院

以下的单位，如：专业班级、团支部；以学生社团等为集体的单位，其副部长及以上的学生干部按相应级别

确定。

4.1 先进事迹表彰：指学生在校期间，在助人为乐、抢险救灾、拾金不昧等方面获得的表彰、

通报表扬、媒体报道等先进事迹。



二、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模块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5.创新创业培训

5.1 创新创业培训 2.0 1.0 0.5 0.3 0.1 0.1
5.2 创新创业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5.3 校内科研培训 / / / 0.3 0.1 0.1

6.学科知识、专

业技能培训

6.1 学科知识培训 / / / 0.3 0.1 0.1
6.2 专业技能培训 / / / 0.3 0.1 0.1
6.3 学科知识、专业技能

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备注：

5.2 创新创业比赛：指参加创新创业比赛，未获奖者，其中：项目负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员

（前 5 名）获得一半学分；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确定；参加比赛获奖者，按成效类项目确定。

6.3 学科知识、专业技能比赛：参加学科知识、专业技能比赛或竞赛，未获奖者，其中：项目负

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员（前 5 名）获得一半学分；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确定；参加比赛获奖者，

按成效类项目确定。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7.创新创业比赛

7.1 一等奖（金奖） 10.0 3.0 1.0 0.5 0.2
7.2 二等奖（银奖） 8.0 2.0 0.8 0.4 0.15
7.3 三等奖（铜奖） 6.0 1.5 0.6 0.3 0.1

8.学科知识、专业

技能竞赛

8.1 一等奖（金奖） 5.0 2.0 1.0 0.5 0.2
8.2 二等奖（银奖） 4.0 1.5 0.6 0.4 0.15
8.3 三等奖（铜奖） 3.0 1.0 0.5 0.3 0.1

9.大创项目 9.1 大创项目立项 3.0 2.0 / 1.0 /
10.项目孵化 10.1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 5.0
11.学生科研 11.1 科研结题 / / / 0.5 /

12.申请专利

12.1 发明专利 10.0
12.2 实用新型专利 8.0
12.3 外观设计专利 6.0

13.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著作

13.1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A 级期刊 10.0
B 级期刊 8.0
C 级期刊 5.0
D 级期刊 1.5

13.2 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5.0
13.3 公开出版文学作品 5.0

14.公开发表文章 14.1 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含校报） 2.0



14.2 学生社团类刊物 0.5
14.3 校内微信平台发表文章 0.3
14.4 学习强国、中青网录用相关社会实践报道 0.5

备注：

7.创新创业比赛：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奖，如：“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创青春”、“中国

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等；项目负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的团队前8 名）获

得一半学分；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和相应等级确定。

8.学科知识、专业技能竞赛：参加学科知识、专业竞赛获奖；项目负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员

（不含项目负责人的团队前 8 名）获得一半学分；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和相应等级确定。

9.大创项目：立项并结题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不含项目负责人的团队前 5 名），经

审定后确定，其中项目负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员获得一半学分。

10. 项目孵化：学生在校期间创新创业项目获得相关孵化机构孵化，并取得营业执照，项目负责人获

得满分，项目其他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的团队前 5 名）获得一半学分。

11.学生科研：学生参加大学生课外科技项目立项，并结题；项目负责人获得满分，团队其他成

员（不含项目负责人的团队前 5 名）获得一半学分。

12.申请专利：学生在校期间申请专利，排名第一的获得满分，其他成员（前 8 名）获得一半学

分。

13.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著作：学生在校期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按《西昌学院学术

期刊分级方案》（西学院〔2016〕107 号）认定；独撰作者获得满分；若为合作完成，第一作者在相

应级别满学分基础上扣减 1 分，第二作者及以后作者再扣减 1 分。

8.公开出版学术专著：公开出版学术专著或文学作品，按公开出版物具备 ISBN 国际标准书号认

定；独撰作者获得满分；若为合作完成，第一作者在满学分基础上扣减 1 分，第二作者及以后作

者再扣减 1 分。

14.1 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含校报）：学生在校期间撰写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章发表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可查询的期刊、报刊（含校报）、杂志、电子出版物上，按查询结果认定。独撰作者

获得满分；若为合作完成，第一作者在相应级别满学分基础上扣减 1 分，第二作者及以后作者再扣减 1 分。

14.2学生社团类刊物：学生在校期间撰写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章发表在校内学生社团举办的刊物

上，按篇数确定。独撰作者获得满分；若为合作完成，第一作者获得满分，第二及以后作者不获得学分。

14.3校内微信平台发表文章

14.4学习强国、中青网录用相关社会实践报道

三、人文素质与艺术修养模块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15.书画、文学、

文艺、设计

15.1 书画、文学、文艺、

设计类活动、学习或培训
2.0 1.0 0.5 0.3 0.1 0.1

15.2 书画、文学、文艺、

设计类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15.3 知识答题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备注：

15.2书画、文化、文艺、设计类比赛：参加书法、绘画、摄影、文学、文艺、设计类比赛，未获奖者；

参加文化、文艺表演类活动的观众，按相应级别学分的一半确定学分。参加比赛获奖者， 按成效类项目确定。

文艺活动或比赛：参加新生达体舞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校园歌手大赛等文体活动,；

15.3知识答题比赛，如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四川省节约粮食

知识答题等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16.书画、文学、

文艺、设计比赛

16.1 一等奖（金奖） 10.0 3.0 1.0 0.5 0.2
16.2 二等奖（银奖） 8.0 2.0 0.8 0.4 0.15
16.3 三等奖（铜奖） 6.0 1.5 0.6 0.3 0.1
16.4 优秀奖 4.0 1.0 0.3 0.2

备注：

16. 书画、文学、文艺、设计比赛：参加书画、文学、文艺、设计类比赛，同一项目按最高级

四、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模块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17. 学生组织活

动

17.1 学生组织活动 2.0 1.0 0.5 0.3 0.1 0.1
17.2 学生社团活动 2.0 1.0 0.5 0.3 0.1 0.1

备注：

17.1学生组织活动：参加校内各类学生组织的旨在提升综合能力的素质教育活动，活动主要负责人（限

5 名）获得高一级别的学分，活动参与者本级别学分。



17.2 学生社团活动：参加旨在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学生社团活动，活动主要负责人（限 5 名） 获

得高一级别的学分，活动参与者本级别学分。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17.其他活动比

赛

7.1 一等奖（金奖） 10.0 3.0 1.0 0.5 0.2
7.2 二等奖（银奖） 8.0 2.0 0.8 0.4 0.15
7.3 三等奖（铜奖） 6.0 1.5 0.6 0.3 0.1

17.1 学生组织

活动比赛

8.1 一等奖（金奖） 5.0 2.0 1.0 0.5 0.2
8.2 二等奖（银奖） 4.0 1.5 0.6 0.4 0.15
8.3 三等奖（铜奖） 3.0 1.0 0.5 0.3 0.1

18. 校内社会工

作

18.1 担任学生党支部干

部，满 1 年

书记（副书记） 2.0
其他 1.5

18.2 担任校、院学生干部，满

1 年

主席、团委（分团委）副书记 2.0
副主席、副秘书长等 1.5
各部部长 1.0
各部副副部长 0.5
各部干事 0.3

18.3 担任班委、团支部干

部、寝室室长，满 1 年

班长、团支部书记 1.0
班委委员、团支部委员 0.5
寝室室长 0.3

18.4 担任校级学生社团

干部，满 1 年

会长 1.0
副会长 0.5
各部部长 0.3
各部副部长 0.2

18.5 担任院级学生社团

干部，满 1 年

会长 0.5
副会长 0.3
各部部长 0.2
各部副部长 0.1

18.6 其他各类学生组织、

学生助理等，满 1 年

负责人 1.5
其他 1.0

19. 优秀学生社

团

19.1 校级优秀社团 社团主要负责人 0.5
19.2 省级优秀社团 社团主要负责人 1.0

20. 校外社会工

作

20.1 工作履历证明 0.5
20.2 相关工作单位表彰 1.0

备注：

19.1 校级优秀学生社团：学生所在学生社团被评为校级十佳社团，社团主要负责人（10 人以内）。

19.2 省级优秀学生社团：学生所在学生社团被评为省级十佳社团，社团主要负责人（15 人以内）。



20.校外社会工作：学生在校期间担任校外相关社会工作满 3 个月的，以所在单位出具的工作履

历证明确定；获得相关单位表彰的，依表彰材料确定。

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模块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21. 志愿服务活

动

21.1 志愿服务活动
2.0 1.0 0.5 0.3 0.2 0.1

22. 社会实践活

动

22.1“三下乡”社会实践

小分队活动
/ 1.0 0.5 0.3 0.2 0.1

22.2 逐梦计划活动 / 1.0 / / / /
22.3 返乡社会实践活动 / / / / / 0.1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23. 志愿服务表

彰

23.1 志愿服务表彰
10.0 3.0 1.0 0.5 0.2

24.社会实践
23.1 先进个人 / 3.0 1.0 0.5 0.2
23.2 优秀社会实践报告 / / / 0.5 0.2

23.3 社会实践“三下

乡”表彰个人、团队
10.0 3.0 1.0 0.5 0.2

备注：

21. 志愿服务活动：各项目工作人员按照志愿服务活动加相应等级活动类项目学分。

23.社会实践的表彰加分级别以表彰文件发文单位级别界定

六、心理健康与身体素质类项目

（一）活动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一般

25. 心理健康活

动

25.1 心理健康类活动 2.0 1.0 0.5 0.3 0.1 0.1
25.2 心理健康类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26. 体育锻炼活

动

26.1 体育锻炼类活动 2.0 1.0 0.5 0.3 0.1 0.1
26.2 体育锻炼类比赛 2.0 1.0 0.5 0.3 0.1 0.1



备注：

25.1.心理健康类活动：参加心理健康剧表演、心理微视频拍摄、“5.25”心理健康节等心理健康

类活动，主创人员获得满分，协助人员获得一半学分。

25.2 心理健康类比赛：参加心理将康类活动比赛，未获奖者。参加比赛获奖者，按成效类项目确定。

26.1 体育锻炼类活动：参加体育锻炼类活动比赛，未获奖者。参加比赛获奖者，按成效类项目确定。

参加校、院运动会或其他类似项目方块队、表演队、服务队等，获得相应级别学分。

（二）成效类项目

项目 参考内容
参考学分

国家级 省部级 州厅级 校级 院级

27. 心理健康

类比赛

27.1 心理健康类比赛集体（个

人）一等奖
5.0 2.0 1.0 0.5 0.2

27.2 心理健康类比赛集体（个

人）二等奖
4.0 1.5 0.6 0.4 0.15

27.3 心理健康类比赛集体（个

人）三等奖
3.0 1.0 0.5 0.3 0.1

28. 体育锻炼

类比赛

28.1 体育锻炼类比赛第一名 5.0 2.0 1.0 0.5 0.2
28.2 体育锻炼类比赛第二名 4.0 1.5 0.6 0.4 0.15
28.3 体育锻炼类比赛第三名 3.0 1.0 0.5 0.3 0.1

29.体质测试 体质测试 0.5

备注：

27.心理健康类比赛：参加心理健康类比赛，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和相应等级确定。

28.体育锻炼类比赛：参加体育锻炼类比赛，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和相应等级确定。

29.体质测试：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质测试，测试合格获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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